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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合同期满后第8天受工伤 手持4份合同还要确认劳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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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的实施，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
订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劳动关系
也变得更加和谐稳定。 这是求之
不得的好事！可是，农民工付涛所
在的北京一家工贸公司却将是否
与员工存在劳动关系按自身利益
来衡量，有利时就说有劳动关系，
不利时则否认劳动关系。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付涛在
劳动合同期满第8天负工伤后 ，
公司为规避赔偿责任矢口否认他
是企业员工， 逼得他费尽九牛二
虎之力、 历经一裁两审3场官司，
才使双方间的劳动关系得到最终
确认。

然而，在确认劳动关系、认定
工伤之后， 到了该兑付工伤待遇
之时，公司又一改此前的说法，强
调其与付涛的劳动关系没有解
除。因双方仍存在劳动关系，故公
司不应支付3项工伤待遇中的另
外2项，即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无奈，
他只得再次打官司， 又通过一裁
两审于近日拿到了 “难得 ”的
267910元工伤补偿。

南京施工砸伤双手
后续治疗遇到麻烦

付涛今年56岁， 家住河北省
保定市定兴县农村。 2009年1月1
日，他入职北京这家工贸公司。谈
及选择该公司原因， 他说主要是
对公司的印象好。 因为该公司一
直宣传其秉承“诚信、专业”经营
理念， 研制出了国内领先的砂浆
液搅拌设备， 可以为所有的建筑
盾构施工提供装备及产品， 市场
十分广阔。 他想：“能到这样的公
司工作，就算有了铁饭碗。 ”

“我没什么技术， 也没什么
文化， 入职后在公司做勤杂工工
作。” 付涛说， 公司先后与他签
订过4次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自
2009年1月1日始到2013年1月1日
止。 最后一份合同期限届满后，
公司未与他续签劳动合同， 但他
仍在公司工作。

2013年1月3日， 公司安排他

去南京地铁搅拌站做安装工作。
1月9日上午， 他在安装搅拌机时
因罐体倾斜将其撞入提升机坑
中， 造成右手粉碎性骨折、 左手
桡骨骨折。

受伤后，同事们拨打120急救
电话并护送他前往南京高新医院
救治，救治14天后出院。 期间，他
的医药费全部由公司支付。

由于南京医院治疗效果不理
想， 2013年5月23日他转院到北
京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 治疗费
用仍由公司支付。 可是， 他出院
之后的所有医疗费用， 包括复查
费用， 公司都不再支付了。

为此，他多次找公司，协商处
理工伤赔偿问题，但遭到拒绝。

手持四份劳动合同
仍要确认劳动关系

在职期间， 公司没有为付涛
缴纳工伤保险。 对于他的后续工
伤治疗及赔偿费用， 按照法律规
定只能由公司自行承担。

公司认为， 其为了给付涛治
伤 ， 已经花了几十万元的治疗
费， 再继续承担治疗费用会越陷
越深 。 如果付涛再追究赔偿责
任， 公司的债务会越来越重。 出
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公司
决定不为付涛申请工伤认定。

公司这样做， 付涛只得自行
申请工伤认定。 而认定工伤的前
提， 是其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他虽与公司曾经签订过4份劳动
合同， 但发生工伤时这些合同均
已过期， 他没有证据证明自己受
伤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经过咨询， 他决定申请劳动
仲裁， 请求仲裁委确认他与公司
自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19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付涛认为， 他手里有4份劳
动合同， 公司又为他的工伤垫付
了医疗费， 对于这些事公司不会
否认。 因此， 确认劳动关系没有
问题， 只是走个法律程序。

然而， 公司在仲裁庭审答辩
时提出， 付涛自2012年6月12日
起未再向公司提供任何劳动 ，
2012年6月底公司已经解除了双

方间的劳动关系。 公司只认可双
方自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6月
30日期间的劳动关系。

为了证实受伤期间与公司存
在劳动关系， 付涛提交了工友的
证人证言， 但仲裁委仅确认双方
之间自2009年7月15日至2013年1
月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最终胜诉
公司继续推卸责任

仲裁委认定的劳动关系期间
对于工伤认定没有任何意义， 付
涛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

付涛提交的证据有住院记
录、 公司2013年5月23日为他住
院交纳的2万元支票， 以及公司
2012年7月为他缴纳的工伤保险、
2013年5月24日薪资表 、 工友书
面证言等。

公司对上述证据不认可，辩
称付涛受伤后，其爱人于2013年5
月向公司借款， 公司考虑其曾在
公司工作过，决定向其借款2万元
用于支付医疗费， 但因情况紧急
未书写借条。公司提供的支票，因
金额不足最终未用作缴纳治疗费
用。所谓的工伤保险缴费记录，是
公司工作失误造成的， 实际上没
有缴纳。 因证人与公司发生过劳
动争议，其证言不应被采信。

公司主张2012年6月12日付
涛未向公司请假自行离开， 公司
在多次电话联系无果的情况下，
于6月30日在厂区张贴解除劳动
关系的通知。 因落款时间存在笔
误， 故不作为证据提交。

法院认为， 公司主张2012年
6月30日因无法联系到付涛双方
解除劳动关系， 但未提交当日解
除劳动关系的相关证据。 公司提
交的同一月份的三张薪资表上出
现的员工姓名不完全一致， 与对
应 月 份 的 记 工 表 上 出 现 的 姓
名 也 不相符 ， 且对薪资表上为
何显示2012年5月付涛签字领取
工资， 2012年6月按手印领取工
资未作出合理解释， 故对其主张
不予采信。

付涛主张劳动合同终止后仍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其提交的

2013年5月23日积水潭医院住院
预交金收据复印件上载明付款单
位为公司， 公司虽不认可该收据
的真实性， 但认可其曾于2013年
5月向付涛借出2万元支票且无借
条的事实， 与2012年6月30日因
无法联系到付涛而张贴解除通知
的行为相较， 公司的做法不符合
常理。

鉴于付涛提交的2013年5月
24日薪资表与公司提交的薪资表
样式一致 ， 结合证人的书面证
言、 医院收据及记录， 法院认为
这些证据形成了证据链， 故采信
付涛的主张 ， 判决确认双方于
2009年7月15日至2014年2月19日
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该
判决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劳动关系案件最终胜诉后，
为付涛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致诚
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律师张志友立即帮助他申请认定
工伤， 并进行劳动能力鉴定。

在被鉴定为7级伤残后， 公
司仍然拒绝向付涛支付工伤待
遇。 付涛再次仲裁仲裁， 要求公
司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一次
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一次性伤残
就业补助金等工伤待遇。

仲裁庭审中， 一向不承认双
方劳动关系的公司一改往日的说
法， 开始强调双方之间劳动关系
并未解除， 付涛不能按照法律规
定主张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
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两项工伤
待遇。仲裁委采信了公司的主张。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付
涛按照张律师的嘱咐， 在提起诉
讼前再次向公司邮寄书面辞职
信， 提出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法院庭审时， 公司再次提出
双方劳动关系未解除， 并称未收
到付涛提交的辞职信 。 法院认
为， 通过付涛提交的辞职信可以
认定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 公
司应当支付全部工伤待遇， 遂判
决公司支付付涛267910元。

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7
月3日二审法院驳回了公司上诉。
至此， 这场历时5年的劳动争议
终于画上了句号。

今年以来， 怀柔工商分局紧
紧围绕消费者关切的热点难点，
以区域消费、 日常消费、 农村消
费为重点， 积极开展精准 “靶向
式” 抽检， 严厉查处销售不合格
商品的违法行为， 全力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 努力营造安全放心
消费环境。

积极开展调查摸底 ， 制定
“靶向式” 抽检计划。 为全面掌
握辖区商品数质量情况， 做到商
品抽检工作的针对性、 科学性，
加强对商品质量抽检、 12315投
诉举报、 有关单位商品质量抽检
信息、 检验机构提供的问题高发
品种和项目、 新闻媒体曝光的质
量问题、 日常监管执法掌握的商
品质量信息等大数据综合分析，
全力聚焦制定 “靶向性” 抽检计
划 。 计划中 ， 明确将纺织类服
装、 儿童玩具、 装饰装修材料、
成品油、 车用尿素、 建筑类胶粘
剂等列入重点抽检商品。 有针对
性地加大重点领域商品质量抽检
力度， 强化定向跟踪抽查检验，
提高抽检工作针对性、 时效性和
科学性， 力争做到了 “抽检一个
点， 放心一大片”。

周密部署组织抽检 ， 力求
“靶向式” 精准抽检。 认真贯彻
执行原工商总局 《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抽样检验办法》 要求， 全面
落实市工商局商品抽检计划， 结
合阶段性消费热点， 注重商品销
售旺季， 提前谋划节假日前夕、
中小学校开学等重要节点， 规范
抽检程序， 统筹安排成品油、 车
用尿素、 纺织服装、 小家电等商
品专项抽检行动。

截止目前， 怀柔分局错峰抽
查加油站15个， 抽检成品样品30
组全部合格； 抽检车用尿素8组，
其中6组合格， 另外2组在检测；
抽检纺织品及箱包40组， 31组不
合格， 不合格率为78%； 抽检家
用电器22组， 19组不合格， 不合
格率为86%。

后续处理措施到位 ， 力求
“靶向式” 处罚教育。 严格不合
格商品后续监管工作， 及时清查
并责令经营者停止销售 ， 依据
《产品质量法》 《流通领域商品
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等法律规定
予以立案查处。 依据 《流通领域
商品质量抽样检验办法》 规定，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公示不合格商品行政处罚信息。
依据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信息发
布办法》 相关规定， 通过 《怀柔
报》 进行主动公示不合格商品质
量信息。 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与行
政公示制度， 有效地震慑了违法
行为， 强化经营者自律意识和自
我约束，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构
建安全健康消费环境。

截至目前， 分局共查处商品
质量抽检不合格案件48件、 罚没
款近8万元， 通过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系统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信
息， 公示率已达100%。

（李新华 何龙飞）
常律师：

您好！
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做经理，

同时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 我的
一个亲戚想让自己15岁的儿子到
我公司工作。 我打听了一下， 孩
子刚初中毕业， 不喜欢学习， 父
母没办法只好让他先历练一下，
可能孩子觉得工作累了就会再回
学校继续读书。

我听说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
得使用童工， 现在我比较矛盾，

也比较担心。 因为亲戚面子也不
好驳， 法律更不能违反。 所以，
我想知道如果我录用了这个孩子
违法吗？

答：
根据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

38条规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 《劳
动法》 第15条规定， 禁止用人单
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 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
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必须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 ， 履行审批手
续， 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 第94条规定， 用人单位非法
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处以
罚款； 情节严重的， 由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对此， 为保护未成年人的身
心健康， 国务院专门公布了 《禁

止使用童工规定》， 禁止用人单
位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其中第2条规定， 国家机关、 社
会团体 、 企业事业单位 、 民办
非企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以
下统称用人单位） 均不得招用不
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禁止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为不满16周岁的未
成年人介绍就业。 禁止不满16周
岁的未成年人开业从事个体经营
活动。

第4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用
人员时， 必须核查被招用人员的
身份证； 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
人， 一律不得录用。 用人单位录
用人员的录用登记、 核查材料应
当妥善保管。

第6条规定， 用人单位使用
童工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
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
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在使用有
毒物品的作业场所使用童工的，
按照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

动保护条例》 规定的罚款幅度，
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
5000元罚款的标准， 从重处罚 。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并应当责令用
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
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所需
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
承担。 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
正， 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从责令限期
改正之日起，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１
万元罚款的标准处罚， 并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或
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 用人单位是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的， 由有关单位依法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
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据此， 您
如果安排15周岁的孩子在公司工
作， 将违反上述规定。

农民工5年打6场官司终获赔
怀柔工商
“靶向式”商品抽检
构建放心消费环境


